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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说明及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1月20日，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健民集团”）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63646号）（以下简称“《反馈意见》”）。根据《反馈意

见》的相关要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相关责任主体做出了如下承诺或说明： 

一、关于不存在减持情况或减持计划的承诺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结算公司”）查询了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以及通过本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参与认购的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根据结算公司出具的《高级管理人员、关联企业持股及买卖变动证明》、相关各方出

具的承诺函，除公司控股股东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夏军于2016年11月16日

减持公司4,800股股票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通过本次核心员工持

股计划参与认购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从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的第八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存在减持或计划减持公

司股票的情形。 

根据夏军出具的《关于减持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情况的说明》，上述减持

股票的行为系其本人根据对市场的独立判断作出，以满足资金使用需求，不涉及利用内幕

信息牟利，且其并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也不属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此次减持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以及《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项的规定。 

同时，控股股东华方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汪力成及其关联方华立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立集团），以及通过本次核心员工持股计划参与认购的董事刘勤

强、徐胜，监事杜明德、孙玉明、陈莉和高级管理人员胡振波、刘军锋、布忠江、汪绍全

已就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事宜出具了《关于不存在减持情况或减持计划的承诺

函》，承诺内容如下： 

1.  自健民集团董事会审议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议案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2016年10月10日）前六个月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的

关联方不存在减持健民集团股票的情形； 

2.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至健民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六个月内，本人/本公司

及本人/本公司的关联方将不减持所持有的健民集团股份，也不存在减持健民集团股份的

计划； 

3.  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的关联方不存在违反《证券法》第四十七条以及《发行

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七）项规定的情形； 

4.  如本人/本公司及本人/本公司的关联方违反上述承诺而发生减持情况，本人/本公

司及本人/本公司的关联方承诺因减持所得全部收益归健民集团所有，并依法承担由此产

生的全部法律责任。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健民集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参与员工持股计划的董事、监事、高管关于不存在减持情况或减持计划的承诺函》。 

 

二、关于认购资金来源的承诺 

认购对象华立集团、上海赛领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赛领

投资”）、周景春就关于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资金来源情况具体承诺如下： 

（一）华立集团、赛领投资的承诺 

1、本公司/本企业资产、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认购健民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实

力，用于认购健民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以下简称“认购资金”）为本公司/本企

业自有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资金的情形，认购资金来源真实、合法、合规。 



2、认购资金不存在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健民集团及其关联方资金用

于本次认购的情形。 

（二）周景春的承诺 

1、本人所有资产、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任何违约行为、到期未偿还债务或未决诉

讼、仲裁等法律纠纷情形，不存在其他任何影响本人认购健民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

情形。 

2、本人参与认购健民集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资金（以下简称“认购资金”）均

为自有或合法自筹资金，不存在对外募集资金的情形，其来源真实、合法、合规。 

3、认购资金不存在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健民集团及其关联方资金用

于本次认购的情形。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健民集团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

购对象关于认购资金来源的承诺函》。 

 

三、公司总裁徐胜先生关于参与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的说明

及承诺 

徐胜先生就关于以认购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份额方式参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作出

如下说明及承诺： 

1、本人作为健民集团董事、总裁，通过认购较高金额可以带动其他员工参与员工持

股计划的积极性； 

2、健民集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认购员工持股计划的份额为 54.17%，本人作

为健民集团董事、总裁，认购金额 2000 万元，可以向市场释放积极信号，增强投资者信

心。 

3、本人曾经在太极集团和昆药集团昆明中药厂任职。在昆明中药厂任职期间，使该

企业营业收入在 3 年间大幅增长。本人认购金额较高，也是出于对自己工作能力和健民集

团未来发展的信心，将个人利益和健民集团的发展结合起来。 



4、本人认购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的资金来自于多年来自有资金积累和其他合法合规形

式的收入，不存在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间接使用健民集团及其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

认购的情形。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关于参与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核心员工持股计划的说明及承诺函》。 

 

四、关于不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和补偿的承诺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不向本次拟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对象提

供财务资助或补偿做出承诺： 

本公司/本人及其关联方不会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不会直接或间接向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以及最终出资人（包括投资公司、资

管产品的委托人以及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提供任何形式的财务资助或者补偿。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健民集团及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关于不向发行对象提供财务资助和补偿的承诺函》。 

 

五、赛领投资各合伙人之间无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的承诺函 

赛领投资现有的五名合伙人旗德（上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上海赛领股权

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泰康投资有限公司、上海迅力实业有限公司以及

上海正同德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出具承诺如下： 

本公司/本企业与赛领投资其他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海赛领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合伙人关于与其他合伙人之间无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及其自身资信情况的

承诺函》。 

 

六、赛领投资各合伙人关于锁定期内不转让合伙财产份额和退伙以及和健民集团无关



联关系的承诺及说明 

赛领投资各合伙人分别出具承诺/说明如下： 

本企业/本公司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至赛领投资人认购的标的股份锁定期届满前，不

得转让财产份额或退出合伙。 

本企业/本公司与健民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海赛领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合伙人关于锁定期内不退伙的承诺函》、《关于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反馈意见》的相关要求，赛领投资向公司提供了合伙协议，并就认购公司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做出了相关承诺，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与

本公告同时披露的《上海赛领并购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协议》及其修正

案、赛领投资出具的说明文件。 

 

特此公告。 

 

 

健民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